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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房仲商（106）字第194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五
主旨：為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105年度優良經紀業及經紀人員遴選，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28020號函辦理。
2、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內政部不動產經紀業及經紀人員獎勵辦法及臺中市優良不動產經紀業及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計畫辦理。
3、 為辦理旨揭遴選，表揚本市對不動產交易安全、維護消費者權益及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研究具重大貢獻之不動產經紀業及不動產經紀人員，經由本會推薦上開計畫之不動產經紀業及不動產經紀人員參加市府遴選，再經由地政局書面初審，提請臺中市不動產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評選。
4、 有意參加遴選之不動產經紀業及不動產經紀人員，請填具說明五之相關文件，檢附相佐證資料裝訂1冊，8月23日前逕送本會。合格後於9月4日前送至地政局，地政局初審合格後，再送11冊提請臺中市不動產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評選。
5、 隨文檢送相關文件如下：

(1) 優良不動產經紀業部分：

1. 推薦表(附件1)

2. 參加同意書(附件2)
(2) 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部分：
1. 推薦表(附件1)

2. 個人自傳成長奮鬥歷程(附件2)
3. 切結書(附件3)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公司
副本： 

臺中市優良不動產經紀業推薦表     編號：             附件1

	一、被推薦經紀業基本資料：

	經紀業名稱
	

	地 址
	

	經營型態
	□直營   □加盟，加盟於                      

	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電  話
	
	手機
	

	二、公會推薦理由及優良事蹟（並附佐證資料）：


	三、附繳文件及經紀業者應符合獎勵之項目：

（一）臺中市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評選活動參加同意書。

（二）近2年繳稅證明文件影本。

（三）優良事蹟證明佐證資料。

 (四) 符合獎勵之項目(請勾選)：(100分，無標示者為每項10分)
□1.許可文件、會員證書、經紀人證書、報酬標準及收取方式等文件揭示於營業處所明顯處。

□2.經紀人及營業員之到職、離職於15日內造具名冊變更備查。

□3.廣告、市招、名片，於明顯處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及有註明經紀業名稱。

□4.經紀業均依規定設立備查及變更備查滿2年以上及近2年內繳稅均正常。
□5.不動產出租、出售委託契約書、不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定金收據、不動產廣告稿、
    不動產說明書、不動產租賃、買賣契約書等經不動產經紀人簽章。

□6.近3年無違反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經行政處分確定
    者。

□7.近1年無消費者提出消費糾紛(提供糾紛處理機制)(5分)

□8.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均以經委託人及經紀人簽章之不動產說明書向消費者解說。

□9.揭示服務標準作業程序(SOP)資訊及揭示服務報酬並非固定收足6%，讓消費者明瞭。

□10.無僱用未具備經紀人員資格，執行業務；並無收取差價及其他報酬之情事。

□11.訂定不動產經紀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並已報送備查(5分)

(以上分數達80分以上才送委員會複評)

	主管機關初評結果
	

	申請團體（全銜）：　　　（請蓋用圖記）

理事長：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2

臺中市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評選活動參加同意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經紀業名稱)茲承諾同意參加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評選活動」，願遵守活動各項規定配合評選，保證申請附繳文件均為真實，並同意下列條款：

一、同意於獲獎後，確實遵守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及有關法令規定。

二、同意於獲獎後，接受主管機關之追蹤管理，且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如發現有不符本活動須知規定，經書面通知後仍未改善時，撤銷獲獎資格。

三、獲獎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同意撤銷獲獎資格：

（1） 以不實文件或資料送審。

（2） 獲獎二年內，發生交易糾紛，遭行政處分確定者。

（3） 自行歇業或停止營業達六個月以上者，同意撤銷獲獎資格。
（4） 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6條各款之情形者。
四、同意於獲獎後，確保提供之服務品質符合法規規定與消費者之期待，如有致生損害於消費者之生命、身體、健康或權益受損時，應速予妥適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

立同意書人

經紀業名稱：　　　　　　　　　　　　　　　　　(簽章)　　

經紀業負責人：　　　　　　　　　　　　　　　　(簽章)
    臺中市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推薦表    編號:        附件1
	受理機關
	臺 中 市 政 府 地 政 局

	被推薦人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請貼2吋正面
半
身照片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學歷
	
	電話
	公：

宅：

手機：
	

	優良具體事蹟(如不敷填寫，請另紙補述)
	

	申請團體意見(理由)
	

	附繳文件
	1.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或營業員證明影本。

2.任職合法經紀業連續滿2年之薪資所得扣繳憑單影本或在職證明。

3.切結書。

	符合獎勵之項目(請勾選)
	□1.基本資料(本表)及附繳文件(10分)

□2.個人自傳及成長奮鬥歷程(30分)
□3.傑出優良事蹟及具體證明(30分)

4.其他優良事蹟
□參與不動產相關進修課程?(舉出課程)(2分)

□目前是否進修學位?(學校名稱、班別)(2分)

□近一年內參與不動產相關之演講?(題目與主講人)(2分)

□是否還有其他證照?(包含國內外，附證照影本)(2分)

□無警察刑事及不良紀錄(以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為準)(2分)

□對社會服務貢獻者(以不動產交易等相關為主，請檢附相關證明)(2分)

□公司考績甲等以上(請提出相關證明) (2分)

□經由新聞媒體報章雜誌刊登介紹表現優良者(請檢附相關證明) (2分)
□近3年無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及倫理規範者(2分)

□協助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請檢附相關證明) (2分)

□協助調解不動產糾紛案，並能保障消費者權益(請檢附相關證明) (2分)

□在不動產相關經歷達3年以上者(請檢附相關證明) (2分)

□特殊事蹟經主辦機關或公會認定應予獎勵者(請提出相關證明) (3分)
□其他事蹟(請說明，並提出相關資料)(3分)

(以上分數達80分以上才送委員會複評)

	主管機關

初評結果
	

	申請團體（全銜）：　　　              （請蓋用圖記）

理事長：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表填寫注意事項：

一、 請以A4紙張打字為之

二、 經紀人員為外國人者，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欄，請填寫護照號碼並加註國籍。

            個人自傳成長奮鬥歷程         附件2
（含自我介紹、從業歷程、工作理念、成長奮鬥等，1000~2000字，文字以標楷體14字體）

附件3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     年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參加資格及檢附資料均符合下列各項規定：
（1） 未曾受詐欺、背信、侵占或因從事不動產經紀業務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2） 所提供之相關申請資料及評選所需資料，均無涉及偽造、不實等情事。
    如經查獲以上陳述虛假不實，相關法律責任概由立切結書人負責，主辦單位得逕予撤銷獲獎資格。
立切結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手      機：
電　　　話：                          （請留公司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會址：臺中市西區華美西街1段142號6樓之3


電話：04-23116080


傳真：04-23116050


電子信箱：artpp.tc@msa.hinet.net





檔案：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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